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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在2015年3月28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2015年4月21日下午14:3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明先生；

4、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青山湖街道东环路99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政楼A楼会议

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0日至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25,

857,9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31,776,000股的75.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4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625,222,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31,776,000股的75.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35,0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31,776,000股的0.0763％。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共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635,026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5,781,907股，反对76,000股，弃权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5,767,407股，反对90,500股，弃权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年末公司资产总额940,175.3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53,

896.21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3,382.40万元，利润总额24,230.5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3,544.49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16元/股。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母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61,232,789.08元,按10%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金6,123,278.91元，本年度剩余可分配利润为55,109,510.17元，上期末未分配利润955,612,858.79元，

扣除已付普通股股利41,588,800.00元，2014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969,133,568.96元。

2、同意以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31,77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元（含税），预计共分配股利人民币16,635,5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544,526股，反对股份数76,000股，弃权股份数14,500股，同意

股份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为85.74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7、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4年度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114,296,255股，反对76,000股，弃权14,500

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544,526股，反对股份数76,000股，弃权股份数14,500股，同意

股份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为85.7486%。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经考核，201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确定如下：

姓名 职务

2014

年薪酬总额（万元）

蒋明 董事长

82

毛绍融 董事

;

总经理

82.11

赵大为 董事

;

副总经理

68.79

钮容量 独立董事

3

谭建荣 独立董事

12

赵敏 独立董事

12

陶自平 监事会主席

62.47

黄申俊 监事

62.53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544,526股，反对股份数76,000股，弃权股份数14,500股，同意

股份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比例为85.748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同意聘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5年度的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聘用期为一

年，自2015年4月28日起至2016年4月27日止。

2、同意授权董事长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2015年度审计相关的协议，并确定审计

费用。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信用授信，具体申请授信的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有效期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10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国银行杭州市开元支行

5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杭州银行保俶支行

2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光大银行杭州分行

3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浦发银行杭州分行

2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信银行湖墅支行

5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3

亿元 自银行批准之日起二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 同意625,767,407股， 反对76,000股， 弃权14,500股。 同意股份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5%。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向大会提交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于2015年3月28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供投资者查询。

六、见证律师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虞文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杭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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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3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下午15:00至2015年4

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新厂区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15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建新先生

8、 会议的合法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定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542.1837万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683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7人 （其中股东香港易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洪学超

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0,542.1837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0.68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20万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3.942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郑翔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1、审议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2、审议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3、审议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4、审议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5、审议关于《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6、审议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7、审议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8、审议关于2015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吴建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6,050.6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

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9、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7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10、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542.1837万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82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代表宋银立先生作了2014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

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2015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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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1日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15:00至2015年4月21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B座1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24,600,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93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24,23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83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6,896,3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93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6,527,3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52％。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73,224,

116.50?元，期末可供母公司分配的利润106,954,311.47?元。 公司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387,683,644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本次分配派发现金红利11,630,509.32元。 本年

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议案6.01�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站前路支行申请2.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2�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迎宾支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3�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4�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西湖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5�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洪城支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6�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7�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0.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8�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1.6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9�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10�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2.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11�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12�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0.50亿元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议案7.01�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2.80亿元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2�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2.50亿元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3�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4�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拱北支行申请1.5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5�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6�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0.40亿元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7�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申请1.00亿

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8�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1.00亿元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9�公司为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向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0.50亿元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0�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申请1.0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1�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园支行申请0.5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2�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0.50亿

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3�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

1.0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4�公司为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

申请0.35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5�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支行申请0.2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6�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营

业部申请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7� 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0.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8�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

请0.2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19�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石北路支行申请

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20� 公司为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申请

0.3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21�公司为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分行申请1.0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22�公司为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市分行申请

0.7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23�公司为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行营业部申请

0.5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24�公司为宁夏诚志万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向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申请0.30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意见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的

过程中勤勉尽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公正

地发表了审计意见。

同意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并授权经营层根据2015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596,4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4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特别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议案7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张蕊、吕本富、朱大旗向各位股东作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晓勇 王秀娟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2日

2015年 4月 22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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